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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黔建建通〔2024〕25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贵州省建筑市场监管

和公共服务系统项目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，贵安新区

行政审批局，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建筑市场

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信息管理的通知》（建办市函〔2023〕391

号），为进一步提高入库工程项目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，落实数

据审核监管责任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 分级管理项目信息

（一）根据现行工程项目数据分级管理规则，工程项目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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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为 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：A级数据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审核确认；B级数据由市（州）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审核确认；C级数据由县（市、区）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

核确认；D级数据由建筑市场主体填报，未经主管部门审核确认。

（二）工程项目信息数据从 D 级升为 C 级的，企业需在贵

州省建筑业监管和公共服务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系统”）提出申请，

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“系统”审核确认；工程

项目信息数据从 C级升为 B级的，企业需经“系统”提出申请，

并上传经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项目数据属实

的正式公文，通过“系统”上报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确认（由市、州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接监管的工程项目暨

从 D级升为 B级的，直接报市、州级）；工程项目信息数据从 B

级升为 A级的，企业需经“系统”提出申请，并上传经市（州）

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项目数据属实的正式公文，通过

“系统”上报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认。具体流程及报告格

式详见附件 1、2。

二、 加强项目信息补录归集

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企业均可通过“系统”对履

行基本建设程序、已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项目信息进行补录。

（一）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任意一方参建单位均可向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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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提出补录申请，并在“系统”上传参建单位共同签章的承

诺书（详见附件 4），以及项目立项、招投标、合同、施工图审

查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备案等项目信息相关证明材料，由项目

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补录确认。联合

体企业信息可在“系统”中的“合同登记管理”栏填报。参与工

程项目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的专业技术人员业绩，由企业在

补录企业业绩时同步录入个人业绩信息。补录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3。

（二）其他已竣工验收合格的如矿山、电力、冶金、石油化

工、机电等工程项目信息需补录的，相关企业向项目所在地相应

行业主管部门或业主单位（业主单位指机关事业单位、央企及地

方国有企业）申请出具工程项目真实有效的书面意见，参照房屋

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补录方式（补录时上传书面意见，

详见附件 2；参建单位承诺书，详见附件 4），向工程所在地住房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补录申请予以补录。

（三）地基基础、装修装饰、钢结构、消防设施、环保工程

等专业承包工程，如由总承包单位依法分包的，分包单位可会同

总承包单位在“合同登记管理”、“施工图审查（须经施工图审

查）”、“施工许可信息”栏一并补录完善分包工程有关信息；如

为建设单位依法专业发包的专业工程，取得施工许可手续，则按

前述业绩补录方式进行补录。

（四）为确保工程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唯一性，只能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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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其中一方参建单位牵头录入工程

项目信息，录入方企业需书面通知其他各方参建单位一致确认工

程项目信息并附参建单位签章的承诺书方可录入“系统”（详见

附件 4）。

（五）一个工程项目业绩补录仅限一次，补录的工程项目经
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不再进行勘误。审核过程中发

现存在问题的，退回上一级审核流程进行信息核实、完善。工程

项目信息补录开始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0 日，截止时间为 2024

年 12月 31日。

三、 优化项目数据勘误

（一）2024年 4月 10日前已进入“系统”并在全国建筑市

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展示的工程信息，除因规划或施工许可等调

整确需变化外，已有工程信息不再接受信息数据勘误，缺失信息

可以按勘误流程补充完善（详见附件 5）。已标注为 A级和已用

于资质申报的工程项目信息数据，不能申请任何信息勘误。

（二）对 2024年 4月 10日后新进入“系统”的工程信息（不

含补录信息）在未竣工备案前需要勘误或完善信息的，由参建主

体任一方在“系统”提出申请（逐一列明所需勘误数据或需完善

信息）并附参建单位签章的承诺书（详见附件 4），工程项目所

在地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即可进行勘误（完善）。未竣工项目信息

只在贵州省“系统”展示，暂不交换至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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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平台。确需在整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前提前展示至全国建筑市

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的（设计个人业绩、勘察企业及个人业绩，

以施工图审查合格即认定为有效业绩），由其所在单位申请，项

目所在地市（州）级主管部门确认信息指标准确性后将业绩核查

确认意见书通过政务网书面报告省厅予以推送（详见附件 6）。

四、 明确企业业绩核定方式

（一）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房屋建筑及
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企业资质，所需的企业和个人业绩应进入全国

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，且工程项目信息数据等级要求为 B

级及以上（省外业绩应为 A级）；用于申请企业资质所需企业和

个人业绩，在提交资质申请前，由资质申请企业向工程项目所在

地市（州）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（省外为省级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）确认业绩指标真实性，出具工程项目真实有效书面意

见并上传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系统（详见附件 6）。

（二）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除房屋建筑

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外的其他专业类别的总承包、专业承包工

程（行业）资质的业绩，需由申报企业向工程项目业绩所在地市

（州）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（省外为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）确

认业绩指标真实性，出具工程项目真实有效书面意见并上传建设

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系统（详见附件 6）。公路、水运、水利、铁

路、民航、通信等专业工程，由交通、水利、通信等相关行业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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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确定业绩确认方式。

（三）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相关负责人变更的，勘察、

设计类个人业绩以施工图审查合格为准，施工、监理类个人业绩

以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时的项目负责人为准。

五、 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系统数据实行分级管理和开展数据专项治理工作是

净化建筑市场、推进我省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，也是

适应下一步生产经营、资质升级的需要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实施，明确在职在编人员专职负责，

切实提升数据治理效率，确保高标准完成此次工程项目数据信息

管理任务。

（二）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强化业绩真实性、指标

准确性、企业和项目负责人对应关系等重点核查把关，杜绝“无

中生有”、“虚构指标”、“张冠李戴”。对经查实向“系统”填报

虚假工程项目数据并审核通过的资质类建筑市场主体，立即启动

全面动态核查，对相关审核部门和审核人将进行公开通报；对发

生弄虚作假行为的地区，将暂停工程项目数据录入权限，待整改

完成并说明情况后适时恢复。

（三）各地要建立工程项目信息审核复核管理制度，加强对

权力运行的监督，严禁工程项目信息数据审核监管工作中的权力

寻租行为。对工程项目信息审核中不作为、乱作为、吃拿卡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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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助企业弄虚作假的工作人员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涉嫌违法违

规的，移送相关纪检监察部门处理。欢迎社会各界向虚假项目数

据来源地主管部门或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举报、反映。

以往有关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各地在工

作中如有问题或建议，请及时反馈。

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51-85867544

遵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51-28216091

六盘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58-8322924

安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51-33221599

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57-8221408

铜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56-5284187

黔东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55-2210578

黔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54-8515294

黔西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59-3221828

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：0851-88900744

系统技术支持电话：13926992544

监督举报电话：0851-85360281、85360292（建筑业）；

85360263（监理）；

85360885（勘察、设计）；

附件：1．数据等级升级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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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XX（单位）关于 XX项目数据属实的报告（函）

3. 业绩数据补录流程

4. 业绩数据补录参建单位承诺书

5. 项目数据勘误流程

6. 业绩核查确认意见书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4 年 4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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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数据等级升级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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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XX（单位）
关于 XX项目数据属实的报告（函）

XX省（市、州、县、区、特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（局）：

经 xx 企业申请，由 xx 企业 （选填：建设、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、勘察）的 xx 项目，经我单位认真核实确认，代表

工程业绩属实，具体指标为：

（需逐一列明“系统”所需指标），并与贵

州省建筑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系统显示一致。

联系人：XX；联系电话：XXXX。

XX（单位名称）

年 月 日



— 11 —

附件 3

业绩数据补录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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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业绩数据补录参建单位承诺书

XXX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本次申请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予以补录业

绩数据的项目：（项目名称/项目编号），由（建设单位名）、

（勘察单位名）、（设计单位名）、（施工单位名）和（监理单

位名）负责建设。

在此，我们郑重承诺：此次申请补录的数据信息（详细信息

附附件）与实际项目建设情况一致、数据真实有效，并经其他参

建企业包括专业分包单位（如有）等一致确认工程项目信息。如

有隐瞒欺骗或其他违法行为，我们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建设单位（公章）： 勘察单位（公章）：

设计单位（公章）： 施工单位（公章）：

监理单位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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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项目数据勘误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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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业绩核查确认意见书

公司承建的 XX项目，拟向贵州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申请办理（在所办业务前方框内打勾：资质新申请、

资质增项、资质重组分立合并、企业改制、资质跨省变更、

资质延续、资质升级，业绩数据等级升级、业绩数据等级

提前展示全国平台）业务，我单位对该企业提交的业绩进行了核

查。经核查，该企业报送的企业（个人）业绩属实，具体情况详

见附件。

审核人： 经办人：

联系方式：

单位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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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清单（企业业绩）

核查单位：（盖章）

填表人（必填）： 审核人（必填）： 审批人（必填）：

序

号
企业名称 申报事项

业绩

所在

省区

市

业绩详细地址
申报项

目名称

申报指标

标准
实际规模指标

开

工

日

期

竣

工

日

期

经纬度

（小数

点后保

留五位）

业

绩

是

否

属

实

指

标

是

否

准

确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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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清单(个人业绩)

核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人及联系方式： 审核人： 审批人： 填写时间：

序

号

姓名及

身份证号码
项目名称

项目

所在地

项目规模等级

及指标
起止时间

本人在工程中

所起作用

完成项目企业

及资质等级

经纬度（小数点

后保留五位）

业绩是

否属实

指标是

否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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